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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律师说法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是赠与还是借贷？
儿子婚变后父母告上法庭索房，法院判决现反转

【基本案情】

2025年2月，王某起诉妻子
杨某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法院
审理后于同年 5月判决不准离
婚。令这场家庭危机彻底升级的
是，2025年 6月，王某的父母王
乙、申某（均已退休）一纸诉状，将
儿子王某和儿媳杨某共同告上法
庭。老两口的主张分为两部分：
其一，要求儿子儿媳共同偿还自
2000 年至今的借款共计 85 万
元；其二，另案起诉，主张儿子儿
媳在2025年出售的一套房产所
得80万元售房款应归其所有。

法庭上，一份份陈年的借条
和转账记录，揭开了这个家庭长
达25年的经济往来：

事实一（2000年）：5万元福
利房借款。2000年初，儿媳杨某
单位出售福利房，王乙、申某应儿
子请求，拿出5万元现金。王某
出具借条，写明用途为购房，承诺

“父母需要时还款”。此房一直登
记在杨某名下，但借款无转账记
录。

事实二（2005年）：15万元
购房款与“代持”罗生门。2005
年，王乙、申某借给王某15万元
购买其亲属欲出售的房屋，有转
账记录和借条。王某和父母均口
头声称，此房实为老两口出资购
买，仅由王某“代持”，后因登记政
策不得已才登记在王某、杨某二
人名下。2018年该房正式登记，
2025年出售得款80万元，用于
偿还王某夫妇另一套别墅的贷
款。三方均无书面代持协议。

事实三（2018年后）：80万
元孙子求学借款。儿子王甲成年
后，王某多次向父母借款共计80
万元，用于支付王甲昂贵的学费
和生活费，均有借条和转账记
录。儿媳杨某则称对此不知情，
且王甲已成年，她无偿还义务，并
称自己也曾单独支付过40万元
学费。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借名买房不成立，
部分借款属夫妻共债

经过审理，法院对案件的核
心争议点作出清晰界定：

1.关于“借名买房”与80万
元售房款归属：王乙、申某要求确
认其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并主张
80万元售房款归其所有的诉讼
请求，法院未予支持。法院认为，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经依法
登记，发生效力。案涉房屋登记
在王某、杨某名下，二人即为法律
上的所有权人。虽然王乙、申某
有出资行为，但其仅能提供出资
凭证和儿子的借条，无法提供任
何书面或有效的证据（如短信、微
信记录）证明与王某、杨某之间存
在“借名登记”的明确合意。在家
庭成员之间，父母为子女购房出
资的情形非常普遍，其性质可能
是赠与、资助或借贷。仅凭出资
事实和单方口头陈述，远不足以
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的公示效力。
因此，“借名买房”关系难以认定，
80万元售房款依法属于登记权
利人王某和杨某的夫妻共同财
产。

2.关于85万元借款的偿还
责任，法院区分了不同款项的性
质。5万元与15万元购房借款，
因存在借条（15万元还有转账记
录），借贷关系成立。并且，这两
笔借款明确用于购买夫妻二人名
下的房产，属于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因此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王某和杨某负有共同偿还责
任。80万元孙子求学借款：法院
认为，王甲借款时已年满18岁，
父母已无法定抚养义务。这笔借
款是王某以其个人名义所借，儿
媳杨某否认知情，且现有证据无
法证明该借款用于王某与杨某的
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因
此，这笔80万元的债务被认定为
王某的个人债务，应由其独自偿
还，杨某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律师解答】

律师详解：家庭出资法律定

性，核心在于“证据”与“合意”

焦点一：物权登记是“铁律”，
借名买房合意举证责任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二百零九条确立了“不动产物权
登记生效原则”。父母出资后，要
想主张房屋实际归自己所有（即

“借名买房”），则负有非常沉重的
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书面代
持协议是最直接的证据。若无书
面协议，则需要形成完整证据链
的间接证据，例如购房合同、付款
凭证由父母持有，房屋由父母实
际居住使用，物业费、水电费由父
母支付，以及能反映真实意思表
示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录音
等。

焦点二：出资性质不明时，推
定为“赠与”还是“借贷”需看具体
情境

当“借名买房”走不通，出资
性质又如何认定？是赠与还是借
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第二十九条，当事人结婚
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原则上应认定为对
夫妻双方的赠与。但是，本案出
现了关键反转——借条。王某出
具的借条，清晰地表明了款项的
性质是“借款”，而非“赠与”。这
打破了“父母出资即赠与”的推
定。因此，法院认可了前两笔购
房款的借贷性质。而用于孙子教
育的80万元，虽然也有借条，但
因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仅
被认定为夫或妻一方的个人债
务。

焦点三：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标准严格，关键看“共签共用”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的相关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标准非常严格。核心在
于“共债共签”（夫妻双方共同签
名或事后追认）或“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或共同经营”。

本案中，用于购买夫妻共有

房产的20万元，明显用于共同生
活，是共同债务；而父亲王某单方
为已成年儿子筹措的学费，无法
证明与夫妻共同生活相关，且配
偶不知情、未追认，故为个人债
务。这警示家庭成员，尤其是父
母在向子女提供大额资金时，如
果本意是出借，且希望子女配偶
共同承担，最稳妥的方式是让儿
媳/女婿也在借条上共同签字确
认。

结合本案，律师为公众提出
建议：亲情归亲情，规则归规则。
明确意愿，书面约定：父母资助子
女，出于不同的家庭考虑，本意可
能是赠与、出借或代持。无论何
种意图，最好通过书面协议予以
明确。如果是借款，就签正式的
借款协议，明确借款人、利息、还
款期限；如果是“借名买房”，务必
签订详细的《代持协议》，明确房
屋权属、出资情况、过户条件及违
约责任。这能最大程度避免未来
的纠纷。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是亲情赠与还是民间借贷？房产登记在子女名下，出资父母能否主张房

屋所有权？当婚姻出现裂痕，家庭内部资金往来如何厘清法律性质？本期邀请国浩律师（武汉）事

务所李小军律师，通过一起跨越25年的家庭财产纠纷案例，解析父母资助子女购房背后的法律边

界，详解“借名买房”与“债权债务”的认定标准，为家庭财产规划提供法律指引。

李小军律师

李小军，国浩律师（武汉）事

务所律师。先后毕业于武汉大

学医学部、华中科技大学法学

院。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专

职律师，现任该所向思商务律师

团队主力律师之一。专业方向：

民商事诉讼、商务谈判、并购重

组、公司股权业务等。

栏目主持人：程艳
法律咨询邮箱：

whwb2025@163.com


